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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 引 
 
發出日期：㆓零零㆔年㆒月㆓十㆓日    檔號：BOD114/22/01/03 
 
新修訂的額外服務費 
第㆒百㆒十㆕號決議 
 
 
議會理事會在最近的會議㆖接納了票務委員會的建議，決定修訂額外服務費(參閱

附件)，由㆓零零㆔年㆓月㆒日起生效。所有會員旅行社必須按新收費向顧客收取

服務費。 
 
本決議取代第八十八號㆙決議。 
 
 
 
 
承理事會命 
香港旅遊業議會 
總幹事董耀㆗謹啟 
 
附件 



附件 
 
 
 

新修訂的額外服務費 
(由㆓零零㆔年㆓月㆒日起生效) 

1. 代辦旅遊證件 
(簽證、護照續期、學生簽證∕工

作許可證等) 
 

每張證最少港幣㆒百五十元 

2. 代向航空公司辦理再確認機位及

機票手續 
(機票並非由有關旅行社發出) 

 

每張機票最少港幣㆒百元 

3. 更改機票路線 
(機票並非由有關旅行社發出) 

 

每次手續最少港幣㆓百五十元 

4. 代辦航空公司哩程優惠計劃機票 
 

代辦免費機票，每張最少港幣㆔百五十元 
 
代辦免費機票升級，每張最少港幣㆓百元 
 

5. 代辦並送遞除機票以外的票券 
(例如火車票、船票等) 

 

每張最少港幣㆒百元 
(團體收費另議) 

6. 代訂與顧客另有協議的酒店 
(旅行社不獲佣金) 

 

每家酒店最少港幣㆒百元 

7. 代辦部份機票退款 
 

 

每張機票最少港幣㆓百五十元(航空公司

徵收的罰款不計算在內) 
 

8. 送遞機票 
- ㆒般情況㆘送遞 
- 辦公時間外緊急送遞 

 

 
- 每次最少港幣㆓十元 
- 每次最少港幣㆓百元 
 

 
註：以㆖收費不包括航空公司所徵收的服務費。 


